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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公告所载

2010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

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2010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

: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１９８

，

８２５

，

１７５．１９ ９６４

，

２０７

，

４７２．５７ ２４．３３％

营业利润

２０

，

８２８

，

３４０．８８ －２９

，

６５９

，

０１４．４８ １７０．２３％

利润总额

２４

，

９２４

，

９６８．３４ ４５

，

３１８

，

４３１．７２ －４５．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７

，

２６９

，

４９７．３０ １９

，

５８２

，

８００．３８ －６２．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０９ ０．２４ －６２．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６％ ４．９２％ －３．１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２０８

，

３８８

，

９７６．８２ １

，

２１８

，

９４４

，

８４１．８８ －０．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４１６

，

９４８

，

６２７．２５ ４０７

，

６３９

，

１２９．９５ ２．２８％

股本

８１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１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５．１４ ５．０３ ２．１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由于

２０１０

年棉纺织行业的景气上升

，

公司销量的增加和毛利率的提高

，

使得营业

收入和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

而利润总额和净利润较上期减少是因为上期存在土地

搬迁补偿收益

。

２

、

营业总收入

：

本期较上期增加

２４．３３％

，

绝对额增加

２３

，

４６１．７７

万元

，

主要原因为公

司销量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

；

营业利润

：

本期较上期增加

５

，

０４８．７４

万元

，

主要原因为毛利率的提高

；

利润总额

：

本期较上期下降

４５％

，

绝对额减少

２

，

０３９．３５

万元

，

主要原因为上期存在土

地搬迁补偿收益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期较上期下降

６２．８８％

，

绝对额减少

１

，

２３１．３３

万元

，

主要原因为利润总额的下降和所得税费用的增加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本期较上期减少

６２．８８％

，

主要原因是本期的所得税费

用增加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报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

四、其他说明

无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单建明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与会计机构负责人傅敏勇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责人徐芳芳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002460� � � � �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1-004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

"

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参加土地使用权竞拍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为

2011-003

的

"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参加

土地使用权竞拍的的公告

"

）。

根据上述决议， 公司参加了新余市国土资源局交易中心组织的宗地号为

ES04-1

号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并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被确定为竞得者，且与新余市国土资源局交易中心签订

了《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宗地号为

ES04-1

号地块的成交价格为挂牌底价

650

万元人民币，该地块出让面

积为

66791.3

平方米

(

约

100.187

亩

)

，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30%,

绿化

率

≤20%

。

《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公司须于成交确认书签订后十日内到新余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保证

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以前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若公司不能按公开出让文件中规定方式、时限缴交各项费用、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将被视为违约。 新余市国土资源局交易中心可取消公司的买受资格， 没收履约保证金， 且必须按成交价的

15%

支付违约金。 若该地块另行出让价格低于

650

万元，公司必须按实际差额支付赔偿金。

备查文件：《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年 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002217� � � � � � � � 证券简称:联合化工 公告编号:2011-004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６８

，

３０２

，

９４２．４８ ５７９

，

１５６

，

４５１．４７ ４９．９３％

营业利润

１０１

，

３５０

，

９７８．４３ ６８

，

１９１

，

９９３．４５ ４８．６３％

利润总额

１０２

，

９９４

，

２８３．１７ ８３

，

７８６

，

７１９．３１ ２２．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８４

，

４２５

，

９０１．４５ ８０

，

０７５

，

９７６．５０ ５．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３８ ０．３６ 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５１％ １１．２１％ －０．７０％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３３７

，

４１３

，

９５７．８６ １

，

１３３

，

２２８

，

１７５．５３ １８．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８３４

，

３００

，

４９４．８０ ７４８

，

２２１

，

３６９．６３ １１．５０％

股本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２

，

９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３．７４ ３．３６ １１．３１％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

，

立足于主营业务

，

保持了生产经营工作的平稳

较快发展

，

实现了主要经济指标的较快增长

。

营业总收入

、

营业利润

、

利润总额

、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增长

４９．９３％

、

４８．６８％

、

３４．９％

、

５．４３％

，

出现较快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本年度公司募投项目

“

３

万吨三聚氰胺资源综合利用及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

子公

司山东联合丰元化工有限公司

“

１０

万吨浓硝酸工程项目

”

竣工投产

，

产能得到大幅提高及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季度产品价格出现上涨

，

导致主要产品销售量

、

营业总收入大幅增加

。

２

、

报告期末

，

公司总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１８．０２％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较上年

末增加

１２．６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末增加

１１．３１％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２０％～１０％

，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５．４３％

，

符合前次业绩预计

。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不适用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王宜明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赵西允

、

会计机构负责人李

峰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002212� � � � � �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2011-005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业绩快报及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８４

，

８８１．５０ １２６

，

２５２．６０ ４６．４４％

营业利润

２０

，

７０６．４５ １８

，

５７８．５５ １１．４５％

利润总额

２０

，

５８１．４０ １８

，

７７１．８６ ９．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１３

，

１０１．３２ １２

，

７９７．４３ ２．３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５６ ０．５７ －１．７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１．１７％ １２．４３％ －１．２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８４

，

７６９．８４ １４０

，

６２０．８２ ３１．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１５３

，

６１１．８９ １００

，

７７６．８９ ５２．４３％

股本

２５

，

５１３．００ ２２

，

６５０．００ １２．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

（

元

）

６．０２ ４．４５ ３５．２８％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４

，

８８１．５０

万元、营业利润

２０

，

７０６．４５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０

，

５８１．４０

万

元、净利润

１３

，

１０１．３２

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４６．４４％

、

１１．４５％

、

９．６４％

，

２．３７％

。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

因主要为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铜杆的价格上涨及订单的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的增长幅度小于

营业收入，除了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外，公司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加大了对市场开拓的投入， 且

ＩＰＯ

项

目的产品虽然已投放市场，但是用户的认可需一定的过程，产能未能充分释放，固定成本费用在单位成

本中的占比较高，影响了公司收益。

本报告期末，总资产、股东权益、股本、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由于增发“新能源、船用

及变频节能特种电缆项目”的募集资金到位所致，相应也摊薄了净资产收益率。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三季度报告中披露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预约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披露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公司初步拟定并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０

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２５

，

５１３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本

１０

股，不送红股，现金分配未定。

该初步预案尚未提交董事会正式审议，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

股本方案待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报告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分配方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准。

五、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广东南洋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放日常转换和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主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基金合同

》、《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等

。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国联

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放日常申购与赎回业务公告》，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起，投资者可以在本基金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办理日常申购及赎回业务。

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 投资者可以在本基金指定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办理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

上述业务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基金管理人依据法律法规或基

金合同规定公告暂停业务办理的除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以销售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

３．

日常转换业务

３．１

转换费率

（

１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基金范围为：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稳健混合；基金代码：

２５５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

安心成长混合；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股票；基

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２０

、 后端

２５７０２１

）、国联安德盛优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３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３１

）、国联安德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股票；

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４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４１

）、国联安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利债

券；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５３０２０

、

Ｂ

类

２５３０２１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主题

驱动股票；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５０

）和国联安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基金代码：

Ａ

级

２５３０５０

、

Ｂ

级

２５３０５１

）。

（

２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三部分。

１

）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２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放转换出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全部

０．５０％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国联安精选股票

国联安优势股票

国联安红利股票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３０％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Ａ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Ｂ

全部

０．００％

上述赎回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３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目前本公司旗下开放转换入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７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优势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红利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

（

含

）

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

（

后端

）

国联安优势股票

（

后端

）

国联安红利股票

（

后端

）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

（

含

）

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Ａ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Ｂ

全部

０．００％

上述申购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届时以最新公布的费率为准。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作

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

３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换手续费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

＝０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１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２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３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４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

４

）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１

，

５００

元申购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申购费率为

１．５％

，申购申请当日国联

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０００

元， 则可申购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 持有一年半后，该投资者将这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份额转换为国联安货币

基金，转换申请当日国联安货币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的基金份

额净值为

１．０５００

元。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５００＝ １０１

，

５００

元；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１０１

，

５００×０．３％ ＝ ３０４．５

元；

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

金申购费，如为负数则取零），即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

０－１．５％

），

０

］

＝ ０

；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０１

，

５００－３０４．５

）

× ０／

（

１＋０

）

＝

０

元；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１０１

，

５００－３０４．５－０＝１０１

，

１９５．５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１

，

１９５．５／１．０００＝１０１

，

１９５．５

份。

３．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

态，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３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４

）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且如因某笔基金转出业

务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 基金管理人将该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

余额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份额与转入

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

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

出或部分转出， 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

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６

）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后

端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７

）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享

有费率优惠， 有关详情可参见相关公告或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

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

２

）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单位

转出申请；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已载明并获中

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 基金管理人应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刊登相关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的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业务时，基金管理人应按有关规定刊登相关重新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

３

）本基金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转换业务：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国联安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直销柜台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上述销售机构，并另行公告。

４．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以下简称“定投”）指投资人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

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

１

）费率：定投业务适用的申购和赎回费率同正常申购和赎回费率，有关费率优惠规则（如适用）以

本公司相关公告或各销售机构规定为准。

（

２

）本基金在以下销售机构办理定投业务：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

上述销售机构，并另行公告。

（

３

）业务规则：具体业务办理规则以各销售机构相关规定为准。

（

４

）扣款金额：投资者应与具体销售机构就本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约定每月固定扣款金额。 本基

金直销机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２００

元

（含

２００

元）；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每月最低扣款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

１００

元）。 上述定期定额最低

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最新规定准。

（

５

）交易确认：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Ｔ

日）的基金单位资产净值为基准计

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人的基金账户内。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

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

５．

基金销售机构

５．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５．１．１

直销机构

本基金直销机构为本基金管理人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的网上交易平台。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９

楼

联系人：茅斐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５．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

１

）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联系人：何奕

客服中心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２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１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客服中心电话：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３

）机构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联系人：郭伟

客服中心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６．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本公告仅对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在本基金管理人

直销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日常转换

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上的《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联接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站或相关代销机构查阅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及资料。

２

、有关本基金开放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３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上证大

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参加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前端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广大投资者投资开放式基金，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下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参加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 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投资人范围

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前端收费模式下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方案

通过中信银行个人网上银行申购前端收费模式下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 将享受前端申购

费率的优惠，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７

折执行，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

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通过中信银行办理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申购业务的原交易费率以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更新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规的

要求另行公告。

本次基金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定期定额投资等其他业务。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８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２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２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业务如适用于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另行

公告；

３

、本公告有关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中信银行所有；

４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国联安上证大

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参加中国银行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

动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广大投资者投资开放式基金，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下

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参加中国银行前端收费业务模式下基金申购费率优惠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费率优惠

的活动。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基金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的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一、 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投资人范围

根据中国银行指定方式申购或定投前端收费模式的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 并具备合法基

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方案

通过中国银行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或定投前端收费模式下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 或通过中

国银行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定投前端收费模式下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 将享受前端申购费率的

优惠，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通过中国银行办理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申购或定投业务的原交易费率以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更新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关法

规的要求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６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２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２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业务如适用于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另行

公告；

３

、本公告有关申购及定投业务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银行所有；

４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在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开通基金

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开通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的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已开通转出业务的开放式基金的全部

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旗下其他已开通转入业务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一、适用基金范围：

（一）本次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开通的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货币

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货币；基金代码：

Ａ

级

２５３０５０

、

Ｂ

级

２５３０５１

）。

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德盛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联安稳健混合； 基金代码：

２５５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１０

）、国联

安德盛安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基金代码：

２５３０１０

）、国联安德盛

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２０

、 后端

２５７０２１

）、国联安德

盛优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优势股票；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３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３１

）、国联安德

盛红利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红利股票；基金代码：前端

２５７０４０

、后端

２５７０４１

）、国联安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增利债券；基金代码：

Ａ

类

２５３０２０

、

Ｂ

类

２５３０２１

）和国联

安主题驱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５０

）已在建设银行开

通基金转换业务；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简称：国联安上

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建设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二）本次在中信银行开通的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

金和国联安货币基金。

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国联安稳健混合基金、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基金、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基

金、国联安精选股票基金、国联安优势股票基金、国联安红利股票基金和国联安增利债券基金已在中国

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建设银行开通基金转

换业务。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及在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的

办理情况，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基金转换费及转换份额的计算：

１

、进行基金转换的总费用包括转换手续费、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

费三部分。

（

１

）转换手续费率为零。 如基金转换手续费率调整将另行公告。

（

２

）目前，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时间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全部

０．５０％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国联安精选股票

国联安优势股票

国联安红利股票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２５％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持有

１

年以下

０．５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２

年

０．３０％

持有

２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９０

天以下

０．３０％

９０

天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Ａ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Ｂ

全部

０．００％

上述赎回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

（

３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按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之间申购费率的差额计算收取，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０

］，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率减去转出基金申购费率，如为负数则取零。

目前，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申购费率如下：

基金名称 申购金额

（

含申购费

）

费率

国联安稳健混合

国联安小盘精选混合

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１．０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

１０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１００

万元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７０％

５００

万元

（

含

）

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优势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红利股票

（

前端

）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

（

含

）

至

１５０

万

１．００％

１５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６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精选股票

（

后端

）

国联安优势股票

（

后端

）

国联安红利股票

（

后端

）

持有

１

年以下

１．６０％

持有

１

年

（

含

）

至

３

年

１．３０％

持有

３

年

（

含

）

至

５

年

０．６０％

持有

５

年

（

含

）

及以上

０．００％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Ａ

１００

万以下

０．８０％

１００

万

（

含

）

至

３００

万

０．５０％

３００

万

（

含

）

至

５００

万

０．３０％

５００

万

（

含

）

及以上 每笔交易

１０００

元

国联安增利债券

Ｂ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Ａ

全部

０．００％

国联安货币

Ｂ

全部

０．００％

上述申购费率可能根据本公司公告而进行调整。

前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按转出金额对应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作

为依据来计算。 后端份额之间转换的申购补差费率为零，因此申购补差费为零。

（

４

）其他销售机构办理基金转换业务适用的转换费率将在开通时另行公告。

２

、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转换费用

＝

转换手续费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其中：

转换手续费

＝ ０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１

）如果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

２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换费用

＝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

（

３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换费用

（

４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作为确定依据。

注：转入份额的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３

、基金转换业务举例：

例：某投资者投资

１０１

，

５００

元申购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金，申购费率为

１．５％

，申购申请当日国联安

主题驱动股票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１．００００

元，则可申购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金份额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 持

有一年半后，该投资者将这

１００

，

０００

份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金份额转换为国联安货币市场基金，转换

申请当日国联安货币市场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 国联安主题驱动股票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５００

元。 则：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１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５００＝ １０１

，

５００

元；

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 １０１

，

５００×０．２５％ ＝ ２５３．７５

元；

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转入基金申购费

－

转出基金申购费），

０

］（即转入基金申购费减去转出基

金申购费，如为负数则取零），即申购补差费率

＝ ｍａｘ

［（

０－１．５％

），

０

］

＝ ０

；

申购补差费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０１

，

５００－２５３．７５

）

× ０／

（

１＋０

）

＝

０

元；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１０１

，

５００－２５３．７５－０＝１０１

，

２４６．２５

元；

转入份额

＝

转入金额

／

转入基金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１

，

２４６．２５／１．０００＝１０１

，

２４６．２５

份。

（三）业务规则：

１

、基金转换以份额为单位进行申请。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

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２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单位资产净值为基础进行计算。

３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在

Ｔ＋１

日对投资者

Ｔ

日的基金转换业务申请进行有效性确认。

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在相关网点查询基金转换的成交情况。

４

、目前，每次对上述单只基金转换业务的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基金份额；且如因某笔基金转出业务

导致该基金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１００

份时，基金管理人将该交易账户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

一次性全额转出。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单个开放日单只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与转出申请份额总数，扣除申购申请份额与转入

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上一开放日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即认为发生了巨额赎回。发生巨额赎回

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等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该基金资产组合情况，决定全额转出或

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 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认的情况下，未确

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６

、目前，原持有基金为前端收费模式下基金份额的，只能转换为其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后端

收费模式下的基金份额只能转换为其他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份额。

７

、通过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前端收费模式下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的转换业务，享有

费率优惠， 有关详情可参见相关公告或咨询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四）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他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暂停接受该基金单位转

出申请；

４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相关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已载明并获中国

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刊登相关暂停基金转换业务的

公告。 重新开放基金转换业务时，基金管理人应按有关规定刊登相关重新开放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五）重要提示：

１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调整上述基金转换业务的程序及有关限制，但应按有关规定公告。

２

、本公告仅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在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开通基金转换业务予以说明，

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本公司旗下基金最新的更

新《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投资者亦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１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或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３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６

网址：

ｗｗｗ．ｂｏｃ．ｃｎ

（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３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

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国联安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国联安上证大

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参加建设银行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广大投资者投资开放式基金，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本公司旗

下国联安上证大宗商品股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简称 “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

接”，基金代码：

２５７０６０

）参与建设银行相关费率优惠活动。

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定投”）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

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和扣款金额，由基金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的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

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一、 业务开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起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二、适用投资人范围

根据建设银行指定方式申购、定投或转换入前端收费模式的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并具备

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方案

通过建设银行柜台系统现场委托办理前端收费模式的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定投业务，将享

受前端申购费率的优惠，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购费率的

８

折执行，但该申购费

率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通过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电子渠道申购、定投或转换入前端收费模式的国联安

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将享受前端申购费率的优惠，若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优惠申购费率按原申

购费率的

７

折执行，但该申购费率优惠后不低于

０．６％

；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申购费

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通过建设银行办理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申购、定投和转换业务的原交易费率以国联安上证

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更新公告为准。 本公司可根据业务情况调整上述交易费用，并依据相

关法规的要求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２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４７６６

，

４００－７０００－３６５

（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ｔｊａ－ａｌｌｉａｎｚ．ｃｏｍ

或

ｗｗｗ．ｖｉｐ－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五、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办理基金交易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国联安上证商品

ＥＴＦ

联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风险提示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操作指南等文件；

２

、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本业务如适用于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将另行

公告；

３

、本公告有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建设银行所有；

４

、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诚实信用地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

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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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况：

2010

年

4

月

8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复星实业

"

）与另一方投资者

Hanmax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Hanmax Investment"

）共同

向

Tongjitang Chinese Medicines Company

（系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为

"TCM",

以下简称

"

同济堂

药业

"

）董事会提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关于同济堂药业私有化的提案。 根据上述提案，

2010

年

10

月

29

日，复星

实业与

Hanmax Investment

、

Tonsu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

为实施同济堂药业私有化而设立的特殊目

的公司， 以下简称

"Tonsun International")

及同济堂药业达成 《合并协议与计划》， 同济堂药业将与

Tonsun

International

合并，同济堂药业将作为存续公司存在，除复星实业和

Hanmax Investment

以外的其它投资者持有

的同济堂药业股份将会被转换成接受现金对价的权利并被注销，而后同济堂药业将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以

下简称

"

本次合并

"

）。（以上详见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4

月

9

日、

2010

年

10

月

16

日和

2010

年

11

月

5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发的公告

)

二、交易进展：

根据合并方案实际推进情况，

2011

年

2

月

21

日，复星实业与

Hanmax Investment

、

Tonsun International

以

及同济堂药业签订了《合并协议与计划修正案（一）》，各方同意将合并协议的期限由

2011

年

3

月

31

日延长

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合并还须提交同济堂药业股东大会审议， 并依据开曼法于开曼群岛公司注册机关办理相关的注册

登记。

同济堂药业私有化事宜如有其他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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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日常关联交易整改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现将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有关日常关联交易整

改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

2010

年度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比

2010

年度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0

年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超出

3365

万元，而公司针对此超过年度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没有及时履行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直至

2011

年

2

月

22

日才公告相关事项。 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10.2.11

条规定。

公司对此非常重视，立即组织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认真学习，针对公司存在的问题，进

行深入分析研究，并组织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整改措施并开始实施。 整改措施如下：

1

、组织有关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今后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关联交易事项

的运作和管理，认真、及时地履行关联交易的上报、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

2

、公司财务负责人及相关人员要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关联交易的执行和进展情况，保证每月查阅一次

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如发现关联交易的金额超出预计或其他异常，立即以书面的形式报送董

事会秘书并提请公司董事会采取相应措施。

整改责任人： 董事会秘书宋战友 财务负责人王朝顺

公司今后将进一步组织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持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升

业务素质和责任意识，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努力保证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地披露关联交易以及其

他信息。

特此公告。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一年二月二十四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旗下部分基

金参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和基

金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服务于投资者，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协商，自

2011

年

2

月

28

日，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参加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和基金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

8

折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和基金定期定额申购

(

含柜台和网银

)

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2

）

泰信优质生活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4

）

泰信优势增长混合基金（基金代码：

290005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基金（基金代码：

290006

）

泰信债券增强收益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290007

）

三、费率优惠

自

2011

年

2

月

28

日起，在中国银行网上银行和基金定期定额申购按申购费率的

8

折执行，且优惠

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

www.ftfund.com

2

、中国银行

客服电话：

95566

网址：

www.boc.cn

五、其他事项

1.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24 日


